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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生产经营合同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合同类型：日常经营性合同 

合同总金额：17,500.00万元人民币 

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目前上述条件已

满足，合同具备生效条件。 

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

的影响，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。本次合同的签订是公司积极开

拓海外市场的成果，有利于公司不断完善海外业务布局，提高海外市场竞争优势。 

 

一、签订合同情况概述 

   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包头北

方创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卖方”“北创公司”）与蒙古东珠国际集装箱

运输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买方”）签订了 500台 1520mm轨距铁路集装箱

平车（NW27）的采购订单，合同总金额合计 17,500.00万元人民币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 

1、交易对方名称：蒙古东珠国际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2、单位地址：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苏和巴特尔区 1分区奥林匹克街奥奇尔中

心 6层 603号 

3、交易对方简介：蒙古东珠国际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煤炭的

集装箱化国际运输。是以蒙古国煤贸矿产运输至中国为主要经营范围的跨国公司，

是北创公司此次铁路货车供货的最终用户。 

4、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

三、合同涉及主要条款 

1、合同名称：产品购销合同 

2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单位、数量、金额、供货时间 

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型号 数量 
DAP二连浩特 

交货单价（RMB） 
总金额（RMB） 

1 
1520mm轨距铁路

集装箱平车 
台 NW27 500 350,000.00 175,000,000.00 

供货时间表（签订合同后） 

第120天 第150天 第180天 第200天 

50台 50台 250台 150台 

3、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：按本合同明细供货，生产、制造、检验、材料等

技术标准符合要求。供方对产品质量负责，质保期为车辆到达二连浩特制定地点

后 12个月。 

4、交货地点：由卖方对货物完成出口报关后，将货物、提单、产品合格证

同时交于中国二连浩特口岸买方制定地点。 

5、付款方式：人民币结算。合同签订后 15个工作日内买方以电汇方式向卖

方支付合同保证金共计 600万元人民币，该保证金可作为本合同项下最后一批铁

路平车的部分货款；货物批量（按买方要求）出厂后至二连浩特指定地点交货前

阶段内，买方以电汇方式支付该批量货物 100%货款给卖方，卖方收款后将该批

量货物和提单交予买方，同时为买方开具货值 10%的质保保函，有效期为 12个

月。 

6、违约责任: 

（1）合同签订后，双方不得随意解除合同，若一方解除合同，则违约方应

向对方支付解除合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。 

（2）若卖方因自身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货物交验的，可有 30天宽

限期，超过宽限期的，卖方须根据逾期时间按逾期交付货物对应货款的 1‰/天

向买方支付违约金，买方付款期限同时顺延。 

（3）卖方将货物发运至二连浩特指定地点后，如买方未按时支付货款，可

有 5天免责宽限期，超过宽限期的，卖方可自行处理其货物，并向买方索赔(不

限于口岸存储费、货物滞留费、运输保险费等)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

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，但对公司业务经

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。本次合同的签订是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成果，有利

于公司不断完善海外业务布局，提高海外市场竞争优势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客户支付货款延迟等因素的影响，存在可能会导致合同无

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。对合同实际应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备查文件 ：《产品购销合同》 

 

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2年 7月 14 日  

 

 

 

 


